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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A8_8E_E6_B3_95_E4_c46_542423.htm 一、业务招待费的列

支范围 在业务招待费的范围上，不论是财务会计制度还是新

旧税法都未给予准确的界定。在税务执法实践中，招待费具

体范围如下：（1）因企业生产经营需要而宴请或工作餐的开

支（2）因企业生产经营需要赠送纪念品的开支（3）因企业

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的旅游景点参观费和交通费及其他费用

的开支（4）因企业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的业务关系人员的差

旅费开支。 百考试题与你同行 税法规定，企业应将业务招待

费与会议费严格区分，不得将业务招待费挤入会议费。纳税

人发生的与其经营活动有关的差旅费、会议费、董事费，主

管税务机关要求提供证明资料的，应能够提供证明其真实性

的合法凭证，否则不得在税前扣除。在业务招待费用核算中

要按规定的科目进行归集，如果不按规定而将属于业务招待

费性质的支出隐藏在其他科目，不允许税前扣除。 一般来讲

，外购礼品用于赠送的，应作为业务招待费，但如果礼品是

纳税人自行生产或经过委托加工，对企业的形象、产品有标

记及宣传作用的，也可作为业务宣传费。同时要严格区分给

客户的回扣、贿赂等非法支出，对此不能作为业务招待费而

应直接作纳税调整。业务招待费仅限于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

有关的招待支出，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无关的职工福利、职

工奖励、为企业销售产品而产生的佣金、以及支付给个人的

劳务支出都不得列支招待费。 二、业务招待费的会计处理 会

计制度对业务招待费正确的会计处理应当计入“管理费用”



的二级科目“业务招待费”，但这只是一般性的规定。根据

“划分收益性支出与资本性支出原则”、“实际成本原则”

、“配比原则”等会计核算的一般原则，对如企业在筹建期

间发生的业务招待费，按会计制度应计入“长期待摊费用-开

办费”，现行企业会计制度对开办费应当在开始生产经营，

取得营业收入时停止归集，并应当在开始生产经营的当月起

一次计入生产经营当月的损益。 三、业务招待费税务处理的

扣除基数 在纳税申报时，对于业务招待费的扣除，首先需要

确定扣除的计算基数，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企业所

得税纳税申报表的通知》（国税发[2006]56号）规定，广告费

、业务招待费、业务宣传费等项扣除的计算基数为申报表主

表第1行“销售（营业）收入”。根据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

报表附表一（1），即销售（营业）收入及其他收入明细表，

销售（营业）收入包括： 1、主营业务收入：（1）销售商品

（2）提供劳务（3）让渡资产使用权（4）建造合同； 2、其

他业务收入：（1）材料销售收入（2）代购代销手续费收入

（3）包装物出租收入（4）其他； 3、视同销售收入：（1）

自产、委托加工产品视同销售的收入（2）处置非货币性资产

视同销售的收入（3）其他视同销售的收入。 因此企业计算

年度可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的业务招待费，应以上述规定的

销售（营业）收入即主营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和视同销

售收入之和为基数计算确定。对经税务机关查增的收入，根

据规定，销售（营业）收入是纳税人的申报数，而不是税务

机关检查后的确定数，税务机关查增的收入应在纳税调整增

加额中填列，不能作为计算招待费的基数。 四、业务招待费

税务处理的扣除比例 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对业务招



待费扣除比例改变了以前分内、外资企业的不同标准。上述

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发生的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业

务招待费支出，按照发生额的60%扣除，但最高不得超过当

年销售（营业）收入的5‰。 五、业务招待费会计与税法处

理的差异 税法与会计制度的差异主要有：1.企业在日常经营

过程中发生的与生产经营有关的业务招待费按会计规定可据

实计入相应的成本费用中，税法规定要按一定比例扣除，形

成的差异在企业所得税申报时进行纳税调整。2.企业在筹建

期间发生的业务招待费计入开办费。会计制度规定，在开始

生产经营的当月起一次计入生产经营当月的损益。税法规定

从开始生产、经营（包括试生产、试营业）月份的次月起，

在不短于5年的期限内分期扣除，形成时间性差异在企业所得

税申报时进行纳税调整。3.业务招待费的计税基数会计与税

法不同，会计上允许扣除的基数是纳税人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取得的收入（包括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视同销售

收入）。 六、注意事项 1.企业应将业务招待费与会议费严格

区分，不得将业务招待费挤入会议费。纳税人发生的与其经

营活动有关的差旅费、会议费、董事费等，主管税务机关要

求提供证明资料的，应能够提供证明其真实性的合法凭证，

否则不得在税前扣除。会议费证明材料包括会议时间、地点

、出席人员、内容、目的、费用标准、支付凭证等。纳税人

申报扣除的业务招待费，主管税务机关要求提供证明资料的

，应提供能证明真实性的足够的有效凭证或资料。如果税务

机关发现业务招待费支出有虚假现象，或者在纳税检查中发

现有不真实的业务招待支出，税务机关有权要求纳税人在一

定期间提供证明真实性的足够有效的凭证或资料；逾期不能



提供资料的，税务机关可以不进一步检查，直接否定纳税人

已申报业务招待费的扣除权。 2.对于业务招待费超支问题，

属于计算交纳企业所得税时确定应税所得额时的一个概念，

对其的调整只是依照税法的规定，以会计利润为基础进行纳

税调整而已，不属于会计处理范围（除因会计差错而导致的

纳税调整以外）。因此其并不需要调整企业会计账簿和会计

报表，也并不导致帐表不符。 实务举例：某公司2008年的有

关数据如下：自报情况，销售产品收入1000万，销售材料收

入10万，将自产产品用于在建工程，售价5万，转让专利A使

用权收入5万，转让专利B所有权收入10万，接受捐赠5万，将

售价为10万的材料与债权人甲公司债务重组顶账15万。发生

的现金折扣5万在财务费用中体现。转让固定资产取得收入10

万（净收益3万计入营业外收入）。税务机关检查发现有房屋

出租收入5万挂在往来账账上，未作收入处理。请按新规定确

认业务宣传费的扣除计算基数。 分析：（1）因纳税人经营

业务中发生的现金折扣计入财务费用，其他折扣以及销售退

回，一律以净额反映在“主营业务收入”。所以发生的现金

折扣5万在财务费用不用考虑。 （2）“销售（营业）收入”

是纳税人按照会计制度核算的“主营业务收入”、“其他业

务收入”，以及根据税收规定应确认为当期收入的视同销售

收入申报数，所以虽然房屋出租收入5万属于“其他业务收入

”，按道理应做为基数的组成部分，但因未如实申报，也就

不得作为基数了。其应在第14行“纳税调整增加额”中填列

。 （3）销售产品收入是“主营业务收入”当然应做为基数

的。“其他业务收入”有销售材料收入，转让专利A使用权

收入5万，按新规定也是应做为基数的。将自产产品用于在建



工程，售价5万及将售价为10万的材料与甲公司债务重组顶

账15万，其售价部份（5万，10万）是根据税收规定应确认为

当期收入的视同销售收入应作为基数。要注意的是，债务重

组顶账15万与材料售价10万的差额5万是不做为基数的，其属

于债务重组收益应填列在“其他收入”栏。 （4）转让专利B

所有权收入10万（净收益6万计入营业外收入）与转让固定资

产取得收入10万（净收益3万计入营业外收入），这两项按会

计处理为“营业外收入”，所以其应填列在“其他收入”栏

，填列数就应是会计确定的“营业外收入”的金额，而不是

所转让的售价。 （5）接受捐赠5万应填列在“其他收入”栏

。 经上述分析后，该公司08年的按新规定确认业务招待费的

扣除计算基数是主营业务收入 其他业务收入 视同销售收入=

销售产品收入1000万 （销售材料收入10万 转让专利A使用权

收入5万） （将售价为10万的材料与甲公司债务重组 将自产

产品用于在建工程5万）=1300万。 （6）准予扣除的业务招待

费限额：1300×5‰=6.5 假如，该企业08年度利润总额100万元

，由上式得准予扣除的业务招待费限额为6.5万元，实际发生

业务招待费15万元，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纳税调整事宜。则

，企业业务招待费超支额=15×60%-6.5=2.5万元，应当调增应

纳税所得额。所以，企业应纳税所得额=100 2.5=102.5万元。

假设企业适用税率为25%的，则应交企业所得税额=102.5

×25%=25.625万元。 对于会计处理，根据企业会计制度的规

定，调整应纳税所得额，无需对会计记录进行调整。上例中

，因业务招待费超支2.5万元，不需要进行会计处理。根据计

算得到的应交企业所得税，编制会计分录： 借：所得税费用

25.625 贷：应交税费应交企业所得税 25.625 100Test 下载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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